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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例」、「防疫個人資料稽核指引」暨「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料保護管理辦法」，進

入學校之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聲明規定。 

二、 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公共衛生及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 

三、 個人資料之蒐集方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期間為防疫需要所蒐集、處理或

利用之個人資料，如實聯制措施等系統所蒐集、處理或利用之個人資料，透過個資當事人

親送、填寫、郵遞或經由資訊系統取得之個人資料。 

四、 個人資料之類別：本校所蒐集之當事人個資依據個資法第2條規定辦理。 

五、 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 

1.期間：實聯制個人資料利用期間自蒐集日起28日內，其餘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時間最長

至防疫結束止。 

2.地區：國內及與本校有業務往來之國內外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 

3.對象：本校教學行政相關業務人員、依法有調查權機關、主管行政機關。為防堵疫情而

有必要時，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進行疫情調查及聯繫使用。 

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依誠實及信用方法利用。 

六、 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就個人資料依個資法規定得行使下列權利，不得預先拋棄或

以特約限制之： 

1.得向本校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更正，惟依當事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3.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行業務所必須者，得

不依請求為之。 

七、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料：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料，惟

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料，本校將拒絕進入本校場館或參與相關活動。 

八、 當事人瞭解此聲明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校蒐集、處理

及使用當事人的個人資料之效果。若未滿二十歲，應讓當事人的法定代理人閱讀、瞭解告

知聲明；但當事人已接受本服務，視為當事人已取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 

九、 如將來本校需在本告知的蒐集目的外利用當事人的個人資料時，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將依

法先行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 

十、 當事人的個人資料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料保

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所致者，致當事人的個人資料被竊取、洩漏、

竄改、或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施行細則」相關之規定

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十一、本聲明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料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理。 

十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期間為防疫需要所蒐集、處理或利用之個人資料，如

實聯制措施等系統所蒐集、處理或利用之個人資料，僅可保存28日，屆期即應主動將個

人資料予以刪除或銷毀，並依據程序要求填寫「個人資料紀錄銷毀申請單」。 

十三、本告知聲明亦公告於本校個資保護專區。 

十四、本告知聲明經資安暨個資管理審查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